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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南政办函〔2020〕12号

南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华县
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

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

理整治专项行动的部署及要求，为进一步提升南华县公路铁路路

域环境综合治理水平和城乡人居环境，创造舒适优美的出行环

境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华县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

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0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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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县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楚雄州公

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楚政办

函〔2020〕27）要求，保障我县公路、铁路运输安全畅通，改善

公路、铁路沿线交通环境和路域环境，经县人民政府决定，在全

县范围内开展为期 3 个月的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

语清理整治专项行动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

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自查自纠、集中整治，依法依规对全县公路、铁路沿线

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等进行全面清理，整治广告、宣传标语过

多过滥乱象，消除安全隐患，净化美化路域环境，并建立广告类

设施、宣传标语设置管理长效工作机制，将公路、铁路沿线建设

成为最美丽省份的一道靓丽风景线。

二、整治范围

（一）高速公路。公路用地范围内、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及公

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500 米可视范围内。

（二）普通国省干线公路。公路用地范围内、公路建筑控制

区内及公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100 米可视范围内。

（三）农村公路。公路用地范围内、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及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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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建筑控制区向外 30 米可视范围内。

（四）铁路。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、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

向外 100 米可视范围内。

三、整治要求

（一）未经依法审批许可的，许可期限到期和逾期的，或经

依法审批许可但擅自变更内容、变更审批用途的广告类设施、宣

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二）影响交通安全、存在安全隐患的，可能遮挡公路、铁

路沿线交通标志、交通信号、监控探头区域的，设置在公路服务

区、加油站、停车区等服务设施内影响车辆出入安全的广告类设

施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三）附着在公路、铁路附属设施（交通标志标牌、可变情

报板、防撞护栏、隔离墩、防眩设施、隔离栅和照明设施等）及

跨线桥（涵洞）上的广告设施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未要求设置或未按有关规定履行审批许可

手续的非公路和非铁路标志标牌、宣传标语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五）由地方认定的其他违法违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一

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六）在云南省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设置

管理办法出台实施前，一律暂停办理公路、铁路沿线所有广告类

设施、宣传标语的审批许可工作，坚决杜绝整治范围内出现新的

增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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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（2020 年 5 月 1 日-31 日）

1.全面摸底调查（2020 年 5 月 31日前）。各乡镇、县级有关

部门要按照整治范围，迅速组织开展摸底调查，按照设置位置、

产权所属、管理方式等对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逐一分类建档，

保留现场影像资料；组织交通运输、公路养护、公路管理机构、

公安交通管理、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和铁路经营管理单位

对摸底调查结果作出是否违法认定；制定任务清单，将需要清理

整治的具体点位通报各责任单位，明确整治措施和验收标准。同

时，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要将清理整治有关情况形成台账资料

报送县交运局。

2.自行清理拆除（2020 年 5 月 31 日前）。各责任单位进行自

查自纠，主动按要求自行拆除整治范围内需要清理整治的广告类

设施、宣传标语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（2020 年 6 月 1 日-30 日）

对自查自纠阶段未清理整治完成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，

责令各责任单位限期拆除，对拒不执行的，依法依规拆除。各乡

镇、县级有关部门、有关单位整治工作情况报县交运局汇总后，

报州交通运输局对清理整治完成情况进行验收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

按照上级制定的全省公路、铁路沿绽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

设置管理办法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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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形成合力。县人民政府成立由分管交通运

输工作的副县长任组长的县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

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清理整治有关工作。各乡镇人民政府是

本行政区域内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清理整治的

责任主体，要加强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，成立工作专班，细化工

作举措，迅速启动清理整治工作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清理整治任

务，确保“零遗漏、零事故、零隐患”。

（二）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。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成立相应

机构，按照属地管理对本行政区域内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

宣传标语进行清理整治。县交运局要牵头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和督

促各乡镇、楚雄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南华中队、省交投昆明西

管理处、南华公路路政管理大队、南华公路分局、县地方公路管

理段及广通工电段、广通车务段按照本单位职能职责开展清理整

治工作。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要配合牵头部门依据职责按照属地管

理和行业主管原则，现场依法认定有关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是

否影响公路交通安全、存在安全隐患，依法查处可能遮挡公路沿

线交通标志、交通信号、监控探头区域的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，

配合做好拆除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占用道路时的施工保通和道

路交通秩序维护工作。县自然资源局要依法查处整治范围内的广

告类设施违法用地行为。县住建局要依据广告设施规划确定的建

设范围进行审查。县市场监管局要积极配合开展专项整治，甄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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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广告内容，要严格整治范围内的广告类设施审批管理，配合

有关查处工作。公路经营管理单位要做好公路用地范围内广告类

设施、宣传标语的清理整治工作。广通工电段、广通车务段要落

实监管责任，做好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

的清理整治工作。各乡镇人民政府做好公路建筑控制区外和铁路

线路安全保护区外可视范围内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的清理整治

工作。

（三）精准排查，依法整治。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要充分

利用交通、路政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前期排查数据，按照相关法律

法规逐一研判，认真组织对整治范围内广告设施进行逐一分类排

查，确定治理方式，做到应排尽排，应查尽查，应治尽治，真正

做到“零遗漏”。各部门要结合管理职能认真清理广告设施相关的

法律法规，依法行政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合法依规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，积极引导。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要利用

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广泛宣传清理整治专项行

动方案和清理整治工作的重要性、必要性，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和

广大群众的理解、支持和配合；要深入细致对各责任单位做好解

释和沟通工作，引导各责任单位主动自行拆除需要清理整治的广

告类设施、宣传标语。

（五）科学施策，确保稳定。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、有关

单位要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不折不扣抓好清理整治

期间的安全稳定工作，对清理整治工作进行风险评估，制定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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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、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预案，做好信访、舆情应对工作，有

效防范、及时主动化解矛盾风险。要严格按照相关流程进行拆除，

避免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确保人员安全和社会稳定。

（六）分类指导，强化督查。县级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整治

工作的指导督查，对整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，指导乡镇

强力推进清理整治工作。县内 G56 杭瑞高速公路沿线广告类设

施清理整治由楚雄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南华中队和省交投昆

明西管理处牵头进行指导、督查和落实；县内国省干线公路沿线

广告类设施清理由南华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和南华公路分局牵头

进行指导、督查和落实；县内农村公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

由县交运局牵头进行指导、督促、督查，由县地方公路管理段和

路政股落实；县内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由铁路经营管理单位

牵头进行指导、督查和落实。各牵头单位适时对整治工作进展情

况进行督促检查，县人民政府将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。对不能按

时完成或工作滞后的乡镇和单位，由县人民政府进行通报。

（七）及时信息报送。本次清理整治工作实行每月报告制度，

各乡镇、县级有关部门要明确专人负责资料信息的收集报送工

作，上报排查清单明细及负责人联系方式，每月 28 号前将本月

工作进展情况的文字材料及图片一并报县交运局。联系方式：邮

箱 bgs7224540@163.com，电话 0878-7224540

附件：南华县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

组组成人员名单及主要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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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华县公路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清理整治工作
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及主要职责
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人员

组 长：纪菊丽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李乾琼 县政府办副主任

耿钦智 县交运局局长

肖正云 县公安局副局长

成 员：王建成 县司法局副局长

王永才 县自然资源副局长

吴军贤 县住建局副局长

张云先 县交运局副局长

陈楚华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王建春 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

王建勋 楚雄公路局南华分局局长

赵国栋 南华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大队长

吴光发 楚雄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南华中队中队长

李金哲 省交投昆明西管理处处长

张连云 广通工电段段长

单继昌 广通车务段段长

廖成芳 龙川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周慧芹 沙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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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建平 雨露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
周 虹 五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余 红 一街乡人民政府人大主席

石晓平 罗武庄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
王寿国 红土坡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鲁富发 五顶山乡人民政府副乡长

李凤林 马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彭有文 兔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交运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张云先同志

兼任。

二、主要职责

领导小组主要职责：统筹协调全县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

施、宣传标语清理整治工作，研究重大政策措施，协调解决工作

中的重大问题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：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；协调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做好全县公路、铁路沿线广告类设施、宣传标

语清理整治工作，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；做好信息报送、

督促检查等工作，及时开展工作调度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；组织

开展摸底调查、宣传引导、复查验收等工作；制定清理整治工作

时间表、路线图，细化整治点位，明确整治任务清单和验收标准，

逐一对账销号；对工作完成不力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约谈；完

成领导小组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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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协作，形成合力，将清理

整治工作抓实抓细。

领导小组副组长、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

人员自行递补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工作完

成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。


